
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〔2020 苏 1282 执 878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郭海涛，男，1976年8月19日生，居民 

身份证号码321024197608190411，汉族，住靖江市滨江新城 

越江村15组。

被执行人：顾桂清，男，1972年11月4日生，居民身 

份证号码321086197211040414,汉族，户籍地靖江市西来镇 

赵家村小三圩埭11-46号，现住靖江市虹兴二邨公寓楼103。

被告：范翠英，女，1970年4月19日生，居民身份证 

号码321024197004190461，汉族，户籍地靖江市西来镇赵家 

村小三圩埭11-46号，现住靖江市虹兴二邨公寓楼103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郭海涛与被执行人顾桂清、范翠 

英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本院〔 2020〕 

苏1282民初1164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义务，但被执行人未 

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于2020年4月13曰以 

(之!)〗!)）苏1282执116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顾桂 

清、范翠英共有的位于靖江市虹兴二邨一区公寓楼1〇3的不 

动产，房产证号：010100184768、010100184769、土地证号: 

靖国用〔2016〕第801062号【建筑面积110. 16平方米】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、二百四 

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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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被执行人顾桂清、范翠英共有的位于靖江市虹兴二 

郞一区公寓楼103的巧动产，房产证号：010101:184768、 

010100184769、土地证号：靖国用〔2016〉第801062号【建 

筑面积110.16平方米】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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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靖江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〔2021〕苏 1282 执 878 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：郭海涛，男，1976年8月19日生，居民 

身份证号码321024197608190411，汉族，住靖江市滨江新城 

越江村15组。

被执行人：顾桂清，男，1972年11月4日生，居民身 

份证号码321086197211040414,汉族，户籍地靖江市西来镇 

赵家村小三圩埭11-46号，现住靖江市虹兴二邨公寓楼103。

被告：范翠英，女，1970年4月19日生，居民身份证 

号码321024197004190461，汉族，户籍地靖江市西来镇赵家 

村小三圩埭11-46号，现住靖江市虹兴二邨公寓楼103。

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郭海涛与被执行人顾桂清、范翠 

英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，责令被执行人履行本院（川…） 

苏1282民初1164号民事裁定书确定的义务，但扳执行人未 

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本院于2〇2〇年4月。曰以 

( 2020 )苏1282执1164号民事裁定书查封了被执行人顾桂 

清、范翠英共有的位于靖江市虹兴二邨一区公寓楼103的不 

动产，房产证号：0131⑶184768、010100184769、土地证号： 

靖国用〔2016〉第801062号【建筑面积110. 16平方米】。 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四、二百四 

十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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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卖被执行人顾桂清、范翠英共有的位于靖江市虹兴二 

邮一区公寓楼103的不动产，房产证号：010100184768、 

010100184769、土地证号：靖国用〔2016〕第8011：62号【建 

筑面积110.16平方米】。

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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